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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推行上海市房地产居间合同及代理合同示范文本的

通知 

 
【颁布单位】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颁布日期】2001/10/14 
【实施日期】2001/12/01 
【文号】沪房地资市(2001)566号 

 
各区县房地局、工商分局，各房地产交易中心，各房地产经纪组织： 

      
     为了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海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和《上海市经
纪人条例》及其他有关规定，维护订立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市房地资源局会同市工商局对两局１９

９６年制定的《上海市房地产经纪合同》规范文本作了重新修订，修订后的文本作为房地产经纪合同示

范文本在全市范围内推行。现将有关推行事宜通知如下：  

 
     一、修订后的上海市房地产经纪合同示范文本分为《上海市房地产居间合同》和《上海市房地产
代理合同》两种（以下简称２００１版合同示范文本），由市房地资源局制定，市工商局监制。  

 
     二、２００１版合同示范文本自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起推行；房地产经纪组织在经纪活动中可
以参照使用上述合同示范文本，未尽事宜由房地产经纪组织与委托当事人通过“补充条款”约定，“补

充条款”属于格式条款的，房地产经纪组织应按照《上海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的要求，将含有格

式条款的合同文本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三、房地产经纪组织在经纪活动中采用自拟合同文本的，应将含有格式条款的自拟合同文本报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自拟合同文本应当注明“房地产居间”或“房地产代理”字样，合同条款应参照

２００１版合同示范文本的条款拟定，不得含有直接进行房地产交易及违反经纪活动规定的内容。  

 
     四、各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定期对房地产经纪合同的使用情况进行督促、
检查，对房地产经纪组织利用合同和格式条款损害委托人合法利益的行为进行处理。  

 
     五、上述合同示范文本可向市、区县房地产交易中心、市执业经纪人协会、市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购买；委托人要求使用２００１版合同示范文本的，房地产经纪组织不得加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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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居间合同 
 
委托人甲（出售、出租方） 
居间方 
委托人乙（买入、承租方） 

      
     第一条 （订立合同的前提和目的）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市有关规定，三方在自愿、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居间方接
受委托人甲、乙的委托，促成委托人甲、乙订立房地产交易＿＿＿＿（买卖／租赁）合同，并完成其他

委托的服务事项达成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二条 （提供居间房地产的座落与情况）  
     委托人甲的房地产座落于＿＿＿＿市＿＿＿＿区（县）＿＿＿＿＿＿路＿＿＿＿弄＿＿＿＿号＿
＿＿＿室共＿＿＿＿套，建筑面积为＿＿＿＿平方米，权属为＿＿＿＿，权证或租赁凭证编号＿＿＿＿，

其他情况＿＿＿＿。  
     委托人乙对该房地产情况已充分了解。  

 
     第三条 （委托事项）  
     （一）委托人甲委托事项（共 项）  
     主要委托事项：  
     １．  
     ２．  
     其他委托事项：  
     １．  
     ２．  
     ３．  
     （二）委托人乙委托事项：（共 项）  
     主要委托事项：  
     １．  
     ２．  
     其他委托事项：  
     １．  
     ２．  
     ３．  

 
     第四条 （佣金标准、数额、收取方式、退赔）  
     （一）居间方已完成本合同约定的委托人甲委托的事项，委托人甲按照下列第＿＿＿＿种方式计
算支付佣金；（任选一种）  
     １．按该房地产＿＿＿＿＿＿（总价款／月租金计）＿＿％，具体数额为＿＿＿＿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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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支付给居间方；  
     ２．按提供服务所需成本计＿＿＿＿币＿＿＿＿＿＿元支付给居间方。  
     （二）居间方已完成本合同约定的委托人乙委托的事项，委托人乙按照下列第＿＿＿＿种方式计
算支付佣金；（任选一种）  
     １．按该房地产＿＿＿＿＿＿（总价款／月租金计）＿＿％，具体数额为＿＿＿＿币＿＿＿＿＿
＿元支付给居间方；  
     ２．按提供服务所需成本计＿＿＿＿币＿＿＿＿＿＿元支付给居间方。  
     （三）居间方未完成本合同委托事项的，按照下列约定退还佣金：  
     １．未完成委托人甲委托的主要事项第（ ）项、其他事项第（ ）项的，将合同约定收取佣金的
＿＿％，具体数额为＿＿＿＿币＿＿＿＿＿＿元，退还委托人甲。  
     ２．未完成委托人乙委托的主要事项第（ ）项、其他事项第（ ）项的，将合同约定收取佣金的
＿＿％，具体数额为＿＿＿＿币＿＿＿＿＿＿元，退还委托人乙。  

 
     第五条 （合同在履行中的变更及处理）  
     本合同在履行期间，任何一方要求变更合同条款的，应及时书面通知相对方，并征得相对方的同
意后，在约定的时限＿＿＿＿天内，签订补充条款，注明变更事项。未书面告知变更要求，并征得相对

方同意；擅自变更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本合同履行期间，三方因履行本合同而签署的补充协议及其他书面文件，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具有同等效力。  
 
     第六条 （违约责任）  
     （三）三方商定，居间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承担违约责任：  
     １．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的；  
     ２．与他人私下串通，损害委托人甲、乙利益的；  
     ３．其他过失影响委托人甲、乙交易的。  
     （二）三方商定，委托人甲、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承担违约责任：  
     １．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的；  
     ２．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必要的文件和配合，造成居间方无法履行合同的；  
     ３．相互或与他人私下串通，损害居间方利益的；  
     ４．其他造成居间方无法完成委托事项的行为。  
     （三）三方商定，发生上述违约行为的，按照合同约定佣金总额的＿＿％，计＿＿＿＿币＿＿＿
＿＿＿元作为违约金支付给各守约方。违约方给各守约方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由守约方按照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追偿。  

 
     第七条 （发生争议的解决方法）  
     三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三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本合同约定的下列第（ ）
项进行解决：  
     １．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２．向法院提起诉讼【 】  
 
     第八条 （订立合同数量）  
     本合同壹式＿＿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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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条款 

 
 
（粘贴线）                  （骑缝章加盖处） 
 
 

委托人甲          居间方                委托人乙 
（名字／名称）    （名称）              （名字／名称） 
身份证号／        营业执照号码          身份证号／ 
其他证件号码                            其他证件号码 
住／地址          住／地址              住／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本人／            法人／                本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签章）          （签章）              （签章） 
代理人（签章）    执业经纪人（签章）    代理人（签章） 
                执业经纪证号（编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签于：            签于：            签于： 

          


